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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 告
我公司承建施工的校舍装修工程建设项

目属我公司施工承包范围内的工程内容已完
工进入收尾结算阶段。 为此我公司特此催告，
请本项目材料供应商、施工班组及后勤管理人
员，凡有材料款及劳动工资尚未支付的，在见
本催告后十个工作日内（即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9年 12月 27日）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结算清单、材料采购合同、欠据等资料凭证到
本公司工程部申报（联系人：黎孟，联系电话：
13692633063、0668-2279618）， 逾期不前来申
报的，我公司视为该项目已采购的材料款及工
人工资已支付完毕。
特此催告，谢谢合作！

广东兆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13日

佛山市南海恩特鞋材有限公司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佛山市南海恩特鞋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拟
选址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得胜工业区横一
路 1号之一，已委托广东志华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了《佛山市南海恩特鞋材有限公司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 报告书公示
网址：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65848-1-
1.html。 纸质版报告书请前往建设单位所在地
查阅。
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包括：项目建设选址可行
性、 环保措施可行性以及改善建议和意见，项
目建成对环境的影响可否接受等方面。公众意
见 表 的 网 址 ：http://www.eiafans.com/thread -
1265848-1-1.html；
公众可通过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后发送至建设
单位或者环评单位联系人，也可打印后寄送或者
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建设单位以及
环评的单位联系人联络方式详见上述网址。
本次征求意见起止时间为：2019年 12 月 9日
至 2019 年 12月 20日。

佛山市名盟鞋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与途径
佛山市名盟鞋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已委托广东新一新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形成该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该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www.eiabbs.net/thread-222245-1-1.htm;查阅项目
纸质征求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索要纸质版环境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索要方式见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范围：佛山市名盟鞋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www.eiabbs.net/thread-222247-1-1.ht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请以快递形式，或者发电子邮箱等形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公众提交意见表时应
提供有效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如下：联系人：殷工，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桂工
业园和桂大道 1 号， 联系电话：13312886969; 电子邮箱：trees0403@163.com; 环评单位联系方式如
下：联系电话：0757-86325593，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汇大厦 2008室。
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19年 12月 2日至 2019年 12月 13日（共 10个工作日）。

遗失声明
李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03600
660823，编号：S0392016001553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帅谋遗失 2015 年办理的身份证， 证件号 :
420982199211120030。自本声明发布日起所有与
该身份证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李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036007
24616，编号：S0392014028877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华东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036
00702887， 编号：S0392014028878G， 现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李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03600882
071，编号：S0392015019972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英派木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
法人（朱坤海）私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珠海万通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环境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相关规定，我司已委托珠海共享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将建设项
目相关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向公众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lZi-9XtPMR89D-e－
QaYRxg 提取码：z6hy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打电话或者面谈等方式向建
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范围以可能受到该项目影响的周边企事业单位、邻近居民区的居民等为主。
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583641746@qq.com）等方式，
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后 10 个工作日以内，起止时间：2019 年 12 月 6
日～2019年 12月 19日。
七、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珠海万通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石化九路 177号 1楼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罗工 0756-6327904 邮箱：253645008@qq.com
八、承担环评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珠海共享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珠海市金湾区永泰路 6 号 联系
人及联系电话：罗工 0756-7239298 邮箱：583641746@qq.com

珠海万通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11日

遗失声明
广州盛阳农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830941769037， 编号：
S251201402434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玉兰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03600
750626，编号：S0392014012608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惠江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03600
660840，编号：S0392014028882G，现声明作废。

欢迎刊登
热线 13802733392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孙艺维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DQ
K061，编号：S0692018071298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遗失粤
A2VX42（蓝色）运输证，证号：穗交 0019336 号，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于 2010 年 07 月 15 日由广
州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
码为 55895954-9的代码证正、副本，现
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广州增城民合惠民香蕉专业
合作社
地址：广州市增城石滩镇桥头村办公楼
（仅限于写字楼功能使用）

佛山市南海区恒辉昌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与途径
佛山市南海区恒辉昌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已委托广东新一新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
形成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 见 稿 ， 该 稿 全 文 网 络 链 接 ：http://pan.baidu.com/s/
1WOOKp1AUQuwmGYzqlMUP8A(提取码：cm1c);查阅项目纸质征求意见稿全文可至狮山镇广工大
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 A1栋 602-1室取阅，联系人：王工，联系电话：0757-86687505。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范围：佛山市南海区恒辉昌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建设项目评价范围
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照规定格式要求填写， 具体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请以快递形式，或者发电子邮箱等形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如
下： 联系人： 张先生， 联系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龙高路樵柏路口商铺首层， 联系电话：
13630032503；环评单位联系方式如下：联系人：李工，联系电话：0757-86325593，地址：佛山市南海
区桂城中汇大厦 2008室。
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19年 11月 4日至 2019年 11月 15日（共 10个工作日）。

遗失声明
深圳市中铁达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19001911891，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懿智文化发展（广州）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暨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2016 年毕业生何嘉明，
毕业证编号：105591201605001347， 遗失本科毕
业证，声明作废。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 年 6 月至 2008
年，李桥忠、孙鹤予为达到通过再审让孙小果
获得较轻刑罚的目的，先后分别多次请托时任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立
案庭庭长田波及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审判监
督庭庭长梁子安对孙小果申诉再审立案及审
理提供帮助，并分别向二人行贿。 田波、梁子安
接受请托后，为二人出谋划策，并在案件办理
过程中徇私枉法，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违反
规定为孙小果申诉再审立案及审理提供帮助。
2007 年至 2008 年初，李桥忠、王德彬请托时任
云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长袁鹏（另案
处理），并向其行贿，为孙小果再审从轻处罚说
情、打招呼。

2004 年至 2009 年，在孙小果服刑期间，时
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省司法厅副厅长罗
正云受李桥忠、孙鹤予请托，并收受其贿赂，安
排、指使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政委刘思源等监
狱干警对孙小果予以关照。 在罗正云、刘思源
的关照下，孙小果在省一监服刑期间多次受到
记功、表扬，2004 年至 2008 年均被评为“劳动
改造积极分子”。 其间，刘思源两次指使省一监
下属干警对不符合减刑条件的孙小果报请减
刑以及为孙小果利用虚假实用新型专利减刑
创造条件、提供帮助，致使孙小果三次受到违
法减刑。

2008 年，李桥忠、孙鹤予分别与时任昆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陈超、省一
监总工程师王开贵共谋，通过发明创造认定重
大立功为正在省一监服刑的孙小果减刑。 王开
贵帮助提供“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的设计
材料， 在时任省一监七监区教导员贝虎跃、管
教干警周忠平等人的帮助下，同监服刑人员按
图纸制作出模型， 周忠平帮助将模型带出监
区。 2008 年 10 月 27 日，孙鹤予以孙小果名义
委托昆明大百科专利事务所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2009 年 5 月 6 日，孙小
果获得“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实用新型专
利。

因孙小果在省一监多次违规获得减刑，引
起监狱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质疑反对，为达到再
次违规减刑的目的，2008 年底，李桥忠、孙鹤予
请托刘思源，与时任云南省第二监狱副监狱长

朱旭共谋，将孙小果从省一监调至省二监。 后
孙小果向省二监提出认定重大立功申请。 时任
省二监十监区副监区长文智深、干警沈鲲与时
任省一监狱政科科长杨松、七监区教导员贝虎
跃、管教干警周忠平等人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为孙小果减刑提供帮助并报请法院减刑。 2009
年 11 月 9 日， 陈超作为孙小果重大立功减刑
案的审判长，在明知实用新型专利并非孙小果
本人发明的情况下，徇私舞弊，仍以此认定孙
小果有重大立功情节，对孙小果裁定减去有期
徒刑二年零八个月。

孙小果减刑过程中，上述被告人多次收受
李桥忠、孙鹤予财物及吃请。

2018 年 7 月 22 日， 孙小果涉嫌故意伤害
王某涛案，在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菊花派出
所办案过程中，时任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局
长李进分别接受孙小果朋友孙冯云、孙小果继
父李桥忠的请托，授意菊花派出所所长郑云晋
等人对孙小果不予羁押，并取保候审。 郑云晋
在明知孙小果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情况下，
仍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为孙小果违法办理了
取保候审。 孙小果被取保候审后，实施了伪造
证据材料及编造从轻、减轻情节等严重干扰司
法活动的行为。 其间，李进、郑云晋分别收受了
孙小果和孙冯云所送现金。

孙小果案发后，李桥忠请托时任云南省公
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副总队长杨劲松打探案情，
杨劲松收受李桥忠所送财物。 经查证，杨劲松
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了他人巨额贿赂。

法院审理查明部分被告人还涉及其他受
贿、利用影响力受贿、行贿以及单位行贿等犯
罪事实。 李桥忠、田波、杨劲松等 7 名被告人自
愿认罪认罚。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认罪悔罪表现，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12 月 9 日至 10 日，相关法院分别对 19 名
涉孙小果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职务犯罪
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
了指控犯罪的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
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被告人作
了最后陈述。 法庭依法充分保障了被告人、辩
护人的诉讼权利。 被告人家属、媒体记者和群
众旁听了案件公开审理和宣判。

涉孙小果案19人职务犯罪案一审宣判
据新华社电 12 月 15 日，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玉溪市通海县人民

法院以及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红河州个旧市人民法院、文山州文山市人民法院、大理州洱源县人民法
院、德宏州芒市人民法院分别对 19 名涉孙小果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职务犯罪案公开宣判。

对昆明市五华区城管局原局长李桥忠（孙小果继父）以
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减刑罪、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

对孙鹤予（孙小果母亲）以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减刑
罪、行贿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对云南省司法厅原巡视员罗正云以徇私舞弊减刑罪、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
以徇私枉法罪、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二年。

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田波以
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对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刘思源以徇私舞弊减
刑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对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朱旭以徇私舞弊减刑
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零六个月。

对云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原副总队长杨劲松以受
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对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原副庭长陈超以徇私舞
弊减刑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对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原副区长、 公安分局原局长
李进以徇私枉法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对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分局菊花派出所原所长郑云晋以
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九个月。

对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安全环保处原处长王开贵以徇私
舞弊减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

对云南省第一监狱原督查专员贝虎跃以徇私舞弊减刑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对云南省第一监狱指挥中心原民警周忠平以徇私舞弊
减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对云南省第二监狱十九监区原监区长文智深以徇私舞
弊减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对云南省第二监狱医院原民警沈鲲以徇私舞弊减刑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对云南省官渡监狱原副政委杨松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

对四川王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彬以行贿罪、单
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对昆明玉相随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冯云以行贿罪，
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部分被告人还分别被并处罚金，依法没收赃款赃物。


